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
 

 

荔湾府行复〔2019〕40 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欧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（原广州市荔

湾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）

申请人欧某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

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（原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）作

出的（荔）文罚字〔2019〕第 001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向广州市荔

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

受理，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重新审核行政罚款额。

申请人称：

2018 年 11 月 7 日收到第一份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要求整

改内容是:“如需进行上述项目施工，需补办相关许可手续”。这

期间是由委托人李某处理昌华横 10 号的申报事项。2018 年 11 月

22 日收到第二份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其要求整改内容是“要求

当事人补办相关许可手续和按文物行政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整

改”。这期间是由委托人欧志某处理昌华横 10 号的申报事项。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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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第一份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立即停工，准备着补办相关许可手

续，收到第二份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也保持停工状态，并提交了

补办许可手续的相关资料。因为两次通知书，都没有清楚的告知

递交相关许可手续的时间。2018 年 12 月 6 日，委托人欧志某向

文物处提交了补办许可手续的相关资料，明显是主动办理相关手

续的行为，已按第二次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整改要求及时提

交了资料，所以应该减少罚款。同时，减少罚款的理由还有，实

际上也没有明显改变文物原状，损坏的地方只用了两个工人就恢

复到原来的 90%，可以判断损坏是很小很小的。加装电梯也是有

原因的，也在积极活化文物，按《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》，我们

没有得到必要的帮助，也没有得到经费支持。同时执法人员存在

故意误导行为。综上，希望减少罚款至 5 万元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有法定职权依据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八

条第三款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

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。《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》第五条：“市、

区、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根据省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授权作出的

决定，依法查处文物违法行为。对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，

市、区、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职责分工依法查

处：……，(二)区、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各级文

物保护单位进行定期巡查，查处涉及区级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

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。”根

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对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对区登

记保护文物单位进行修缮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二、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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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2018 年 11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到广

州市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荔湾区昌华横街 10 号进行日常检

查时，发现昌华横街 10 号正在进行修缮施工。其中，房屋庭院位

置正在挖掘一水池，房屋内部设置一电梯井。调查后发现上述水

池和电梯井没有报文物行政部门批准。申请人也承认未经文物行

政部门批准擅自对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荔湾区昌华横街 10 号进

行水池挖掘和设置电梯井施工的事实。2018 年 11 月 13 日，被申

请人组织文物专家对昌华横街 10 号进行了勘察，认为上述电梯井

的设置对文物本体造成了局部损坏。三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、程

序合法。申请人上述挖掘水池和设置电梯井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该行为

属于未经许可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的情形。结合《广州市文化

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附件第

136 项，被申请人按“一般”情形作出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行为，

按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意见进行整改，并给予罚款人民币贰拾柒万

伍仟元整(275000 元)的处罚决定，符合法律规定、自由裁量合适。

被申请人作出(荔)文罚字〔2019〕第 00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严格依照《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，经过了调查取证、告知、送

达等程序，符合法律关于程序的规定。四、对申请人陈述理由的

答复意见。申请人陈述理由中，强调进行了改正和主动办理相关

手续，认为应当减轻处罚。2018 年 12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进行检

查时发现，上述电梯井仍维持 2018 年 11 月 7 日检查时的状态，

没有进行相关改正行为，也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2019 年 1 月



— 4 —

18 日检查时，发现申请人正在进行恢复电梯井的施工，但这是在

2019 年 1 月 10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(荔)文罚告字〔2019〕
第 001 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之后进行的。且在(荔)文罚字

〔2019〕第 00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送达之后，2019 年 1 月

29 日文物专家对昌华横街 10 号进行勘察时，新增电梯井位置仍

然没有按文物原状进行完全修复。从2018年 11月7日检查至2019
年 1 月 24 日作出处罚决定，申请人不仅没有改正违法行为，虽

有去办理相关手续，但历时 3 个月都没有办理完成。根据《广州

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附

件:“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

细化表”第 136 项的规定“经责令改正后能够主动办理相关手续

的，可按从轻标准处罚”，在被申请人作出上述处罚决定之前，

申请人既没有改正，而且相关手续也没有办理完成。所以，申请

人申请减轻处罚的理由不成立。另外，申请人陈述理由中提到鱼

池、生活需要、文物修缮技术指导、文物保护经费、执法人员误

导等问题。答复如下:鱼池在昌华横街 10 号文物保护范围内，2019
年 1 月 18 日申请人才取得同意加建鱼池的专家意见书；电梯是

否符合生活需求，是否积极传播、活化文物，不是进行违法行为

的前提；申请人是否得到文物修缮补助、技术指导与未经许可擅

自对文物进行修缮的违法行为是两件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申请人

可以申请文物相关补助，但也不能进行违法修缮活动；申请人向

答复人递交了授权委托书，明确受委托人是欧志某。被申请人每

次送达的执法文书都由申请人的委托人确认后再签收，不存在误

导行为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(荔)文罚字〔2019〕第 00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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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有法定职权依据，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主体适格，程序合法，自由裁量适合。请区

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，维持被申请人上述处罚决定书。

本府查明：

根据荔文广〔2011〕96 号《关于公布西禅寺遗址等 108 处不

可移动文物单位为我区第二批登记保护文物单位的通告》，昌华

横街 10 号民居是荔湾区第二批登记保护文物单位。根据粤（2018）

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5204882 号显示，荔湾区多宝路昌华横街 10
号房屋，产权人为申请人。2018 年 11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

员到广州市荔湾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荔湾区昌华横街 10 号进行

日常检查时，发现昌华横街 10 号正在进行室内修缮和外墙装饰粉

刷，其中庭院位置正在挖掘长 8 米，宽 3 米，深 207 米的坑，室

内有一电梯井，申请人现场出示荔文广函〔2018〕309 号《关于

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昌华横街 10 号民居局部修缮问题的二次复

函》。被申请人当场发出并送达（荔）文改字〔2018〕第 109 号

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申请人立即停止庭院鱼池的挖掘、电

梯井的施工行为，并作出如下整改：如需进行上述项目的施工，

需补办相关许可手续后再施工。2018 年 11 月 8 日，申请人委托

代理人欧志某接受被申请人调查询问时，承认庭院位置正在挖掘

的鱼池和房屋内部的电梯不在批准的修缮工程范围内。2018 年 11
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组织文物专家对昌华横街 10 号民居进行现场

勘察，出具《关于昌华横街 10 号民居文物损坏问题的意见》，载

明：一、查阅业主申报资料，未见安装电梯和增加花园水池项目

的申报。二、新增电梯井位于③-⑤x○A -○B 范围内，其拆除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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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层的楼板，对文物本体造成了局部损坏。2018 年 11 月 22 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（荔）文改字〔2018〕第 110 号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

并于当日送达申请人，责令申请人立即停止施工，在 2018 年 12
月 7 日 24 时前，作出如下整改:1.如需进行上述项目的施工，需

补办相关许可手续后再施工。2.请按文物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整

改。2018 年 12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昌华横街 10 号进

行检查，发现昌华横街 10 号房屋正在进行修缮施工，庭院位置挖

掘的水池和房屋内部设置的电梯井已停止施工，维持 2018 年 11
月 7 日检查时的状态，未能提供上述水池和电梯井的相关文物修

缮审批手续。2018 年 12 月 12 日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欧志某在接

到调查询问时称正在积极办理水池和电梯井的相关审批手续。

2019 年 12 月 14 日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欧志某向被申请人递交加

装电梯和花园鱼池的申请。2019 年 1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并

向申请人送达（荔）文罚告字〔2019〕第 001 号《行政处罚事先

告知书》。2019 年 1 月 15 日，申请人提出陈述、申辩，被申请

人进行了复核和审查。2019 年 1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对案涉房屋

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庭院位置水池保持 2018 年 11 月 7 日检查时

的状态，房屋内部电梯井正在封闭二、三层的楼板，第二层的楼

板已完成封闭施工。2019 年 1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组织文物专家

对昌华横街 10 号民居花园加建鱼池工程进行现场踏勘，出具意

见：拟建花园地面鱼池对文物本体影响不大，同意申报；土方开

挖及施工时应注意保护围墙，确保围墙安全；应补充完善设计方

案图纸及文字说明。2019 年 1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并于当日

送达（荔）文罚字〔2019〕第 001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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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为：“当事人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对荔湾区登记保护

文物单位荔湾区昌华横街 10 号进行修缮，挖掘水池和设置电梯

井，且对文物本体造成损坏的事实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

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

物保护法》第六十六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该行为属于未经许可

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的情形。结合《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

执法总队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附件第 136 项和文物专

家‘关于昌华横街 10号民居文物损坏问题的意见’。责令当事人

改正违法行为，按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意见进行整改，并给予罚款

人民币贰拾柒万伍仟元整(275000 元)。”申请人不服上述行政处

罚，认为应减少罚款，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因案情复杂，本案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起延长审查期限 30 天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八条第三款规定：“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负责有关的文

物保护工作。”《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：“市、区、

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根据省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授权作出的决

定，依法查处文物违法行为。对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，

市、区、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应当按照下列职责分工依法查

处:……(二)区、县级市文物执法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各级文物保

护单位进行定期巡查，查处涉及区级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

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违法行为。”被申请

人具有对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对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进行

修缮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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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对

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，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

文物行政部门批准；对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进

行修缮，应当报登记的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。”第六

十六条第四款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处五

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

资质证书：（四）擅自修缮不可移动文物，明显改变文物原状

的；……。”申请人未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对荔湾区登记保

护文物单位荔湾区昌华横街 10 号进行修缮，挖掘水池和设置电梯

井，且对文物本体造成损坏。被申请人责令申请人进行整改，且

申请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主动办理相关手续。被申请人结合《广

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

附件:“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细化表”第 136 项的规定，作出（荔）文罚字〔2019〕第 001
号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。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主张理据不足，

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

局作出的（荔）文罚字〔2019〕第 001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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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6 月 3 日


